
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2009年招生章程高考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5_AF_B9_E5_c65_582052.htm 百考试题高考网特别

推荐：全国高校 湖南高校2009年招生信息汇总（点击进入） 

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点击进入）发帖

咨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

的校名全称为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部标代码为12597

，在各省招生填报志愿时使用的学校代码由各省确定并公布

（在湘招生“学校代码”为4388）。 第三条 我院是一所经湖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专科层次

普通高等院校，隶属湖南省商务厅。 第四条 学院地处我国历

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分南、北两校区，南校区

（校本部）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莫家坳，北校区地址：长沙

市天心区经贸街48号 。 第五条 学院以外语与外贸类专业为主

，文、经、管、工多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目前共开设了国际

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商务英语、应用韩语、

财务管理、商务管理、旅游管理、会计电算化、计算机网络

技术、软件外包服务等近28个专业，面向全国十一个省市招

生。分专业来源计划详见各省招生计划专辑。 第六条 我院原

则英语科类专业限招英语语种考生，其他专业不限考生应试

外语语种，但学校以英语作为基础外语安排教学,录取专业不

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 第七条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执行教育部

、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合格标准。 第八条 录取工作贯彻公平竞争

、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考核，择优录

取。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统考成

绩达到各省相应批次录取最低控制线并符合我院投档要求的

考生中，依据考生专业志愿、相关科目成绩和专业培养要求

，按档分（文化成绩 优惠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对所

有投档的考生，根据考生的专业志愿和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

，按档分从高到低安排录取专业。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时

，按第二专业志愿录取，依此类推。如果考生填报的所有专

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对服从专业调剂录取的考生，可安排

到录取未满计划的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作退档

处理。学校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考生的专业志愿

。 第九条 学校优先录取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思想政治品德突出、相关科目成绩特别优秀以及文体方面

有特长的考生；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或平行志愿的第一学校

）报考我院的考生。 第十条 学院是经主管部门批准的、与澳

大利亚实行联合办学的院校。今年实行联合办学的专业有国

际商务、市场营销、酒店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四个专业

。凡就读我院中澳联合办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成绩合格者，

可分别获取我院和澳大利亚博士山技术与教育学院发给的双

大专毕业文凭。 第十一条 收费标准严格按湖南省教育厅、财

政厅和物价部门当年的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凡通过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学生，在校期间德、智、

体考核合格者，由学校统一颁发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 第十三条 学院设立了优秀新生奖励制

度，对被我院录取且报到的文、理科前五名的新生，分别给



予1000元的奖励。同时学院还制定了优秀学生奖学金、助学

金制度。 第十四条 联系方式 学院招生办公室通讯地址为：湖

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莫家坳 邮政编码：410114 招生热线

：0731-6955555、6950864、5201185、5201193、5475866

、5475966 联系人：贺老师、杨老师、刘老师 传真

：0731-6955555，5201193 E-mail:34111873@qq.com 学院网址

：www.hnwmxy.com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

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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